
检查标准（C4630100）：

1.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属于不合格；

2.施工单位没有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的一侧的，属于不合格。

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目录参考《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21〕5

号）


